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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91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消防规定》已经2013年9月6日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政府第1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发布，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主席陈武

2013年9月26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消防规定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规范农村消防工作，预防和减少火灾危害，保护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根据《广

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障农村消防工作与农村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级落实农村消防工作责任制，每年对农村消防工作完成

情况进行考核。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消防工作组织体系，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的需要

建立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配备必需的消防车辆、器材和装备，明确专人负责或者以政府购买服务的

方式配备消防工作人员，负责组织指导村民委员会落实农村消防各项具体工作。

第三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开展农村消防工作，可以根据需要建立志愿消防

队等多种形式的消防组织，定期组织志愿消防队员和村民开展消防演练。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对本辖区内的农村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具体实施；公安派出所负责实施日常消防监督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培训、调查适用简易程

序的火灾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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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公共消防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农村公共消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

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建立乡镇专职消防队，扶持志愿消防队建设，奖励在火灾预防、火灾扑救中有功的单

位和个人。鼓励和支持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及其村民个人志愿出资建设消防基础设施和资助本村的消防

组织建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捐助农村消防公益事业。

第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乡规划、镇规划、村庄规划。农村住宅建设应当

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农村电网改造、饮水安全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兼顾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新

建、改建乡村道路时，村内主干道的路面宽度、转弯半径以及管架、栈桥等设施跨越道路的高度，应当符

合消防车辆通行要求。

第七条 农村新建、改建自来水管网，应当配置消火栓。已有自来水管网但未配置消火栓的，应当配置消

火栓；没有自来水管网的，应当利用天然水源设置取水设施；缺乏天然水源的，应当设置消防水池。

第八条 农村建筑应当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农村防火规范的标准，设置消防设施、器材。对连片木结构农村

危房的改造，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应当引导帮助村民将木结构房屋的柱、梁、墙、楼板、屋顶等构

件由可燃材料改为不燃或者难燃材料，提高房屋的耐火等级，设

置防火隔离带，并进行农灶和电气线路的改造。禁止在防火隔离带堆放木材、柴草等可燃材料，禁止在消

防通道上堆放任何物品。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乡镇，应当建立乡镇专职消防队，并配备人员、车辆、器材和装备：

（一）建成区面积超过2平方公里或者建成区内常住人口超过2万人；

（二）易燃易爆危险品生产、储存、经营单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

（三）国家和自治区级重点镇、历史文化名镇；

（四）建筑耐火等级较低，连片木结构房屋较多；

（五）经济较为发达。乡镇专职消防队人员的招聘、管理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规定执行。

第十条 除本规定第九条规定以外的乡镇，应当根据当地经济发展和消防工作需要，因地制宜地建立有志

愿人员、消防车辆、执勤站舍和经费保障的乡镇志愿消防队，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公安派出所管理。常住

人口超过1000人的行政村、自然村以及30户以上的连片木结构的村寨，可以建立由志愿人员组成并配备基

本消防器材的村志愿消防队。

第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制定规范村民行为的防火公约。防火公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爱护公共消防设施，不埋压、圈占消火栓；

（二）不乱堆可燃物，不占用防火间距，不堵塞公共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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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全用火、用电、用油、用气；

（四）安全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五）经常进行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六）举报火灾隐患；

（七）牢记火警电话“119”，发现火灾立即报警，成年村民应当积极参与扑救火灾；

（八）其他由村民约定的防火事项。

第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各村民委员会按照相邻联系原则，建立村与村之间消防联防制度，并开

展下列活动：

（一）定期召开联防会议，通报、交流消防工作情况；

（二）定期组织消防安全交叉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三）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进行防火检查和火灾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第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应当确定本村、本组的消防工作管理人。消防工作管理人履行下列职

责，村民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一）教育村民遵守防火公约；

（二）组织开展防火巡查；

（三）参加村与村之间的消防联防活动；

（四）通报消防工作情况，对火灾隐患提出治理整改意见。

第十四条 在农村从事燃油、燃气、造纸、木材加工、家具生产、服装加工、废品收购、仓储等生产经营

活动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二）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保持完好有效；

（三）在生产经营区域与生活区域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分别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并保障畅通。

第十五条 在农村开设旅游、餐饮、娱乐、住宿等经营场所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配置灭火器材，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二）设置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安全出口，并保障畅通；

（三）敷设电气线路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四）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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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在农村新建、扩建、改建民族文化村寨和旅游景区（点）的，应当符合包括有消防安全布局、

消防站、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消防装备内容的消防规划和消防技术标准。

第十七条 在农村举办规模较大的群众性室内活动的，主办者应当制定灭火应急疏散预案，落实消防安全

措施；举办大型群众性室内活动的，还应当在活动举办3日前报告当地公安派出所。

第十八条 在农业收获季节、森林防火季节、重大节日期间，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应当采取防火措

施，制定灭火救援预案，并加强消防安全巡查。农村扫墓活动应当遵守森林防火有关规定，不得在林地附

近及其他可能引发火灾的地方使用明火、燃放烟花鞭炮和吸烟；不得举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有关仪式。

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应当加强乡镇人民政府及村民委员会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工作管理人、消

防工作人员以及乡镇专职消防队、志愿消防队负责人的消防培训。

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公安派出所应当定期组织消防检查。发现火灾隐患的，应当及时通知有关

单位和个人采取措施，予以整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在防火隔离带堆放木材、柴草等可燃材料或者在消防通道上堆放物品的，由公

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二十二条 单位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万元以

下罚款：

（一）消防设施、器材或者消防安全标志的配置、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未保持完好有

效；

（二）未在生产经营区域与生活区域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分别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并保障畅通。

第二十三条 个人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

机关消防机构责令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制定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二）未配置消防设施、器材，未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保持完好有效；

（三）未在生产经营区域与生活区域采取防火分隔措施，分别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并保障畅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

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一）未配置灭火器材，未设置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二）未设置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安全出口，并保障畅通；

（三）敷设电气线路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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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广西壮族自治区船闸管理办法》(政府令第92号)

下一篇：《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政府令第90号)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另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3年11月1日起实施。

公开方式：公开

主送：各市、县人民政府，自治区农垦局，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分送：自治区党委书记、副书记、常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自治区主席、副主席，自治区

政协主席、副主席，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副秘书长。

抄送：自治区党委各部门，广西军区，武警广西总队，各人民团体。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自治区

政协办公厅，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

各民主党派广西区委会，自治区工商联。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3年9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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